
TaiLexi AI簡要使用教學 

⚫ AI法學資料搜索，不用打關鍵字，自然語言搜索 => 一般模式發問之後點擊紫色按鈕「AI搜

索資料一覽」 

➢ 例：若涉及肇事逃逸並導致過失致死，通常需要賠償多少，刑期大概會判多久？ 

 

 

 

 

 

 

 



⚫ 統計歷史判決資料預估判決結果 => 一般模式 

➢ 例：「若涉及肇事逃逸並導致過失致死，通常需要賠償多少，刑期大概會判多久？」 

 

根據您提出的問題，我將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及參考判決書內容為您分析肇事逃逸致人於死案件的賠

償金額範圍及刑期長度。 

關鍵法律爭點分析 

本案涉及兩個主要法律責任： 

1. 刑事責任：過失致死罪及肇事逃逸罪 

2. 民事責任：損害賠償責任 

相關法條適用 

刑事責任部分： 

依 中華民國刑法第 276條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此為過失致死罪的法律依據。 

依 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條之 4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為肇事

逃逸罪的法律依據。 

民事責任部分： 

依 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這是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基礎規定。 

依 民法第 192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

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此規定被害人死亡時的賠償範圍。 

依 民法第 195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為精神慰撫金的請求依據。 

刑期分析 

從參考判決書來看，肇事逃逸致人於死案件的刑期有以下特點： 

過失致死罪刑期： 

- 通常判處有期徒刑 4-10個月（參照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97年

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判決） 

- 如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月，得易科罰金 

- 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10月 

肇事逃逸罪刑期： 

- 通常判處有期徒刑 3-12個月（參照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97年

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96年度交上更(一)字第 221號,221,20090527,3)判決） 

-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6月 

- 97年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3月 

- 96年度交上更(一)字第 221號,221,20090527,3)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月 

合併刑期： 

- 兩罪通常會合併執行，總刑期多在 6個月到 1年 6個月之間 

- 若被告符合緩刑條件（如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家屬和解、無前科等），法院可能宣告緩刑（參照

96年度交上訴字第 47號、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85號判決） 

賠償金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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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考判決書來看，賠償金額主要包含以下項目： 

賠償項目： 

1. 殯葬費用 

2. 扶養費（對被害人家屬） 

3. 精神慰撫金 

賠償金額範圍： 

- 個別原告獲賠金額約在 150萬至 220萬之間（參照 110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判決） 

- 總賠償金額可能達到數百萬元，如 110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判決中五位原告總獲賠金額達 867萬

餘元 

- 96年度交上訴字第 47號判決命被告給付 50萬元 

- 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85號判決命被告給付 15萬元（僅致人受傷案件） 

影響刑期與賠償的關鍵因素 

1. 犯後態度：坦承犯行、悔意表現（參照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判決） 

2. 和解情況：是否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參照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95年度交

上訴字第 73號判決） 

3. 家庭狀況：被告家庭經濟困難、需扶養家人等情況（參照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判決） 

4. 過失程度：駕駛行為的過失嚴重程度（參照 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97年度交上訴字第 2941

號判決） 

結論 

刑期方面： 肇事逃逸致人於死案件，通常過失致死罪判處 4-10個月有期徒刑，肇事逃逸罪判處 3-

12個月有期徒刑，合併執行刑期多在 6個月到 1年 6個月之間。若符合緩刑條件，可能獲得緩刑宣

告。 

賠償方面： 賠償金額視個案情況而異，通常包含殯葬費、扶養費及精神慰撫金，總賠償金額可能達

數百萬元，個別原告獲賠金額約在 150萬至 220萬之間。 

建議： 若涉及此類案件，建議儘早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義務，這不僅能影響民事賠償

金額的認定，也是刑事量刑時的重要減輕因素，甚至可能獲得緩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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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歷史判決資料預估判決結果 => 一般模式 

➢ 例：「違法使用著名商標的賠償金額範圍大致是多少？」 

關鍵法律爭點分析 

根據您詢問關於違法使用著名商標的賠償金額範圍問題，我將依據提供的判決書內容進行分析。主要爭點在

於商標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標準與金額範圍。 

相關法條依據 

依 商標法第 69條第 3項規定：「商標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此條文

賦予商標權人在商標受侵害時請求賠償的權利基礎。 

依 商標法第 7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商標權人得請求的損害賠償金額計算方式之一為：「就查獲侵害商標

權商品之零售單價五百倍以下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此為法院

計算賠償金額的重要依據。 

賠償金額計算標準分析 

從提供的判決書可見，法院在計算賠償金額時，會綜合考量以下因素： 

1. 侵害情節輕重（如經營規模、侵害期間長短） 

2. 查獲商品數量與零售單價 

3. 是否對商譽造成重大減損 

4. 被告的主觀故意程度 

判決實務參考金額範圍 

根據判決書內容，實際判賠金額範圍相當廣泛，主要取決於具體案件事實： 

較高金額判賠案例： 

- 參照 90年度訴字第 25號判決：以零售單價 500倍計算，賠償 122萬 1,500元，加上商譽損害賠償 10萬

元，總計 133萬 3千元 

- 參照 103年度附民字第 6號判決：以零售單價 400倍計算，賠償 4,026,400元 

- 參照 97年度智字第 10號判決：以零售單價 500倍計算，賠償 627,500元 

中等金額判賠案例： 

- 參照 107年度附民字第 4號判決：賠償 40萬元 

- 參照 108年度投智簡附民字第 1號判決：賠償 11萬元 

- 參照 104年度智附民字第 13號判決：以零售單價 20倍計算，賠償 9萬元 

較低金額判賠案例： 

- 參照 108年度智簡附民字第 7號判決：賠償 33,300元 

- 參照 111年度智附民字第 3號判決：以零售單價 100倍計算，賠償 3萬 400元 

- 參照 108年度智簡附民字第 24號判決：分別賠償 7,800元、3,900元、3,900元 

- 參照 109年度智簡附民字第 21號判決：賠償 5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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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酌減因素分析 

法院會依個案情況酌減賠償金額，常見考量因素包括： 

- 被告經營規模較小（如攤販、小型商店） 

- 侵害期間較短 

- 查獲商品數量較少 

- 未對商譽造成重大損害 

- 被告經濟狀況等 

明確結論 

違法使用著名商標的賠償金額範圍相當廣泛，從數千元到數百萬元不等，具體取決於： 

1. 基本計算基準：法院通常以查獲商品零售單價的 100倍至 500倍範圍內計算 

2. 實際金額範圍：從最低約 3萬元到最高超過 400萬元 

3. 關鍵影響因素：侵害規模、期間長短、商品數量、對商譽的影響程度 

建議商標權人在主張權利時，應具體計算實際損害並提供相關證據，而涉嫌侵權者則可從經營規模、侵害情

節等面向主張酌減賠償金額。 

 

 

⚫ 大數據預測判決結果(賠償、刑期) =>巨量模式 

➢ 例：「若涉及肇事逃逸並導致過失致死，通常需要賠償多少，刑期大概會判多久？」 

 

您好，針對您詢問的「肇事逃逸並導致過失致死，通常需要賠償多少，刑期大概會判多久？」這個

問題，綜合您提供的判決書資料，我將從刑事責任（刑期）和民事責任（賠償）兩方面為您分析。 

法律分析 

在台灣，肇事逃逸並導致過失致死，會同時觸犯《中華民國刑法》中的「過失致死罪」和「肇事致

人死傷而逃逸罪」。這兩者是不同的罪名，且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不同，應予併罰，而非想像競合

（93年度台上字第 8號）。 

一、刑事責任（刑期） 

1.  過失致死罪： 

    *   依據《中華民國刑法》第 276條第 1項規定：「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在您提供的判決資料中，過失致死罪的刑期範圍從有期徒刑肆月到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不

等。 

    *   例如： 

        *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 判處有期徒刑肆月。 

        *   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 判處有期徒刑 4個月。 

        *   101年度交簡字第 477號 判處有期徒刑肆月。 

        *   96年度交訴字第 23號 判處有期徒刑陸月。 

        *   98年度審交訴字第 240號 判處有期徒刑陸月。 

        *   94年度交易字第 32號 判處有期徒徒刑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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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年度虎交簡字第 161號 判處有期徒刑 7個月。 

        *   92年度交訴字第 154號 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   92年度交上訴字第 16號 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   96年度交訴字第 3號 判處有期徒刑捌月。 

        *   98年度審交簡字第 1043號 判處有期徒刑捌月。 

        *   109年度交訴字第 8號 判處有期徒刑壹年。 

        *   91年度交訴字第 82號 判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   98年度交訴字第 54號 判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2.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 

    *   依據《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條之 4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在您提供的判決資料中，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的刑期範圍從有期徒刑參月到有期徒刑壹

年貳月不等。 

    *   例如： 

        *   97年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 判處有期徒刑參月。 

        *   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 判處有期徒刑 4個月。 

        *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 判處有期徒刑陸月。 

        *   101年度交簡字第 477號 判處有期徒刑陸月。 

        *   94年度交易字第 32號 判處有期徒刑柒月。 

        *   98年度審交簡字第 1043號 判處有期徒刑柒月。 

        *   95年度虎交簡字第 161號 判處有期徒刑 7個月。 

        *   96年度交訴字第 3號 判處有期徒刑捌月。 

        *   98年度交訴字第 54號 判處有期徒刑捌月。 

        *   98年度審交訴字第 240號 判處有期徒刑捌月。 

        *   91年度交訴字第 82號 判處有期徒刑拾月。 

        *   92年度交訴字第 154號 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   104年度審交簡字第 650號 判處有期徒刑壹年。 

        *   109年度交訴字第 8號 判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   105年度交訴字第 18號 判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   100年度交訴字第 30號 判處有期徒刑 1年 2個月。 

        *   92年度交上訴字第 16號 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陸個月。 

3.  應執行刑（併罰）： 

    *   由於過失致死罪與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應併罰，法院會定一個「應執行刑」。 

    *   在您提供的判決資料中，應執行刑的範圍從有期徒刑肆月到有期徒刑貳年不等。 

    *   例如： 

        *   97年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 

        *   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6個月。 

        *   101年度交簡字第 477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 

        *   94年度交易字第 32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   95年度虎交簡字第 161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 

        *   98年度審交訴字第 240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   96年度交訴字第 3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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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年度交訴字第 30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 6個月。 

        *   92年度交訴字第 154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 

        *   98年度審交簡字第 1043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   105年度交訴字第 18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   96年度交上訴字第 47號 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此判決僅針對肇事逃逸罪，未提及過

失致死罪的刑期，但有宣告緩刑）。 

        *   97年度交訴字第 23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   106年度交簡字第 323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   91年度交訴字第 82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   109年度交訴字第 8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   92年度交上訴字第 16號 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4.  影響刑期長短的因素： 

    *   犯後態度：是否坦承犯行、有無悔意（109年度交訴字第 8號、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

號）。 

    *   是否和解及賠償：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通常會獲得較輕的刑期或緩刑（109

年度交訴字第 8號、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113年度交上訴字第

8號、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106年度交簡字第 323號、104年度審交簡字第 650號、98年度

審交簡字第 1043號、95年度虎交簡字第 161號）。 

    *   自首：肇事後主動向警方投案，可減輕其刑（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95年度虎交簡

字第 161號）。但若肇事後逃逸一段時間才投案，可能不被認定為自首（98年度審交訴字第 240

號）。 

    *   過失程度：例如是否酒駕、超速、無照駕駛、疲勞駕駛、未注意車前狀況等（107年度交

上訴字第 108號、98年度交上訴字第 2282號、97年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92年度交上訴字第

16號、98年度審交簡字第 1043號）。 

    *   被害人過失：若被害人本身也有過失，例如闖紅燈、未注意交通狀況等，可能影響肇事者

的責任比例，進而影響量刑（113年度交上訴字第 8號、105年度重訴字第 52號、91年度重訴字

第 40號）。 

    *   累犯：若有前科且符合累犯規定，刑期可能會加重（107年度交上訴字第 108號、100年

度交訴字第 30號）。 

    *   刑法第 59條酌減：若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可依《中華民國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112

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 

    *   緩刑：若符合《中華民國刑法》第 74條規定，且經法院審酌後認為適當，可宣告緩刑

（96年度交上訴字第 47號、97年度交訴字第 23號、109年度交訴字第 8號、96年度交訴字第 3

號、98年度交上訴字第 2282號、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113年度交上訴字第 8號、95年度

交上訴字第 73號、106年度交簡字第 323號、104年度審交簡字第 650號、98年度審交簡字第

1043號、94年度交易字第 32號、95年度虎交簡字第 161號）。緩刑期間通常為 2至 4年，並可能

附帶條件，例如向公益團體提供義務勞務或履行賠償。 

二、民事責任（賠償） 

肇事致人死亡，肇事者需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項目主要包括： 

1.  殯葬費：依據《民法》第 192條第 1項規定，被害人死亡時，支出殯葬費之人，得請求加害人

賠償。判決中常見的殯葬費賠償金額約為 12萬元（92年度訴字第 1823號）。 

2.  扶養費：依據《民法》第 192條第 2項規定，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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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   扶養費的計算會考量受扶養人的年齡、經濟狀況、被害人的收入、扶養年限等因素。 

    *   判決中扶養費的金額差異較大，例如： 

        *   93年度上易字第 506號 判賠 24萬 3千 9百 9十二元。 

        *   98年度上字第 411號 判賠 84萬 9千 6百 17元（甲○○）。 

        *   105年度重訴字第 52號 判賠 36萬 9千 9百 20元（張楚湘）及 45萬 9千 4百 54元

（莊慧美）。 

        *   110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 判賠 195萬 8千 8百 37元（林黃秀枝）及 221萬 6千 2百

78元（韓惠珠）。 

        *   92年度訴字第 1823號 判賠 41萬 4千 8百 9十元（乙○○）。 

3.  精神慰撫金：依據《民法》第 194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

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   精神慰撫金的金額會考量雙方的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被害程度等因素。 

    *   判決中精神慰撫金的金額差異較大，例如： 

        *   92年度訴字第 3075號 判賠 100萬元（配偶）及 80萬元（女兒）。 

        *   98年度上字第 411號 判賠 120萬元（配偶）及 60萬元（子女）。 

        *   98年度重訴字第 43號 判賠 200萬元（總額）。 

        *   100年度上字第 455號 判賠 30萬元（父母）。 

        *   105年度重訴字第 52號 判賠 200萬元（父母各 200萬元）。 

        *   110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 判賠 150萬元（子女各 150萬元）。 

        *   91年度重訴字第 40號 判賠金額為總額，未細分。 

        *   92年度訴字第 1823號 判賠 80萬元（配偶）及 100萬元（受傷子女）。 

4.  其他費用：如醫療費、看護費等，但需有實際支出證明（98年度重訴字第 43號、92年度訴字

第 1823號）。 

5.  過失相抵：若被害人本身也有過失，法院會依據雙方的過失比例，減輕肇事者的賠償金額（100

年度上字第 455號、105年度重訴字第 52號、91年度重訴字第 40號）。 

6.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已領取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金應予扣除（100年度上字第 455號、110

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92年度訴字第 1823號）。 

綜合上述判決，民事賠償金額因個案情節、被害人家庭狀況、肇事者經濟能力、過失比例、和解金

額等因素而有極大差異，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例如，有判決賠償總額為 121萬 4千 5百 8

十三元（98年度重訴字第 43號），也有判決賠償總額達數百萬元（110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 

總結與建議 

*   刑期方面：若涉及肇事逃逸並導致過失致死，通常會同時被判處過失致死罪和肇事致人死傷而

逃逸罪。過失致死罪的刑期約在有期徒刑肆月至壹年陸月之間，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的刑期約在

有期徒刑參月至壹年貳月之間。最終的「應執行刑」則會落在有期徒刑肆月至貳年之間。實際刑期

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例如犯後態度、是否和解、有無自首、過失程度、有無累犯等。 

*   賠償方面：民事賠償金額因個案差異極大，通常包括殯葬費、扶養費和精神慰撫金。根據判決

資料，賠償金額可能從數十萬元到數百萬元不等。法院會考量被害人及家屬的實際損失、肇事者的

經濟能力、雙方過失比例以及已領取的保險金等因素來決定最終賠償金額。 

建議： 

若不幸遇到此類情況，建議您： 

1.  尋求專業法律協助：由於涉及刑事與民事責任，且個案情節複雜，務必諮詢專業律師，以確保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93,上易,506,2004092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98,上,411,20090818,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V,105,重訴,52,2016072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EV,110,屏簡,391,2021111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1,訴,1823,20030903,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V,92,訴,3075,20031224,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98,上,411,20090818,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8,重訴,43,20090723,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0,上,455,201205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V,105,重訴,52,2016072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EV,110,屏簡,391,2021111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V,91,重訴,40,2002080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1,訴,1823,20030903,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8,重訴,43,20090723,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1,訴,1823,20030903,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1,訴,1823,20030903,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0,上,455,201205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0,上,455,201205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V,105,重訴,52,2016072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V,91,重訴,40,2002080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0,上,455,201205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EV,110,屏簡,391,2021111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EV,110,屏簡,391,2021111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1,訴,1823,20030903,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8,重訴,43,20090723,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EV,110,屏簡,391,20211116,1


自身權益。 

2.  積極處理和解事宜：在刑事訴訟中，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對於爭取較輕刑期或

緩刑有顯著幫助。 

3.  配合調查並坦承犯行：良好的犯後態度有助於法院在量刑時給予較有利的考量。 

以上分析希望能為您提供初步的了解。 

            本次分析所使用的判決書資料： 

1. 93年度台上字第 8號 - 公共危險等罪 

2. 109年度台上字第 453號 - 公共危險 

3. 96年度交上訴字第 47號 - 公共危險等 

4. 107年度交上訴字第 108號 - 公共危險等 

5. 97年度交訴字第 23號 - 過失致死等 

6. 109年度交訴字第 8號 - 公共危險等 

7. 98年度交訴字第 54號 - 公共危險等 

8. 91年度交訴字第 82號 - 公共危險等 

9. 105年度交訴字第 18號 - 肇事逃逸等 

10. 96年度交訴字第 3號 - 肇事遺棄等 

11. 100年度上字第 455號 - 損害賠償 

12. 98年度交上訴字第 2282號 - 肇事逃逸罪等 

13. 93年度上易字第 506號 -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14. 98年度上字第 411號 - 損害賠償 

15. 98年度重訴字第 43號 - 損害賠償 

16. 92年度訴字第 3075號 - 損害賠償 

17. 110年度屏簡字第 391號 - 損害賠償 

18. 105年度重訴字第 52號 - 損害賠償 

19. 91年度重訴字第 40號 - 損害賠償 

20. 91年度訴字第 1823號 - 清償債務 

21. 98年度交上訴字第 1516號 - 公共危險等 

22.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 99號 - 公共危險等 

23. 97年度交上訴字第 2941號 - 肇事逃逸罪等 

24. 92年度交上訴字第 16號 - 公共危險等 

25. 101年度交簡字第 477號 - 公共危險等 

26. 100年度交訴字第 30號 - 交通肇事逃逸等 

27. 98年度審交訴字第 240號 - 公共危險等 

28. 92年度交訴字第 154號 - 過失致死等 

29.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 8號 - 過失致死等 

30. 95年度交上訴字第 73號 - 公共危險等 

31. 106年度交簡字第 323號 - 公共危險 

32. 104年度審交簡字第 650號 - 肇事逃逸罪 

33. 98年度審交簡字第 1043號 - 過失致死等 

34. 94年度交易字第 32號 - 公共危險 

35. 95年度虎交簡字第 161號 - 過失致死等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93,台上,8,20040107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09,台上,453,2020022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96,交上訴,47,20070823,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07,交上訴,108,2019091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LDM,97,交訴,23,20080919,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CDM,109,交訴,8,2020032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CYDM,98,交訴,54,2009083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M,91,交訴,82,20030728,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M,105,交訴,18,2017051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M,96,交訴,3,200705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0,上,455,201205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M,98,交上訴,2282,2009122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93,上易,506,2004092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98,上,411,20090818,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8,重訴,43,20090723,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V,92,訴,3075,20031224,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EV,110,屏簡,391,2021111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V,105,重訴,52,2016072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NTDV,91,重訴,40,20020806,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DV,91,訴,1823,20030903,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M,98,交上訴,1516,2009103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12,交上訴,99,2023083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M,97,交上訴,2941,2008122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HM,92,交上訴,16,2003031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M,101,交簡,477,2012033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LDM,100,交訴,30,20111202,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M,98,審交訴,240,2009111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DM,92,交訴,154,20040309,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HLHM,113,交上訴,8,2025041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HM,95,交上訴,73,2007013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CHDM,106,交簡,323,2017032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M,104,審交簡,650,2015060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KSDM,98,審交簡,1043,20090402,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HLDM,94,交易,32,2005083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HUEM,95,虎交簡,161,20061016,1


⚫ 困難法律問題，找尋判決法院見解，尋求法律真理 =>專家模式加深度思考模式 

➢ 問：「入職時有簽署競業禁止條款 ，若離職去別間公司，資方能否請求賠償」 

您好，關於您詢問離職後因競業禁止條款所衍生的賠償問題，這確實是許多勞工朋友關心的重點。

以下我將依據台灣相關法律規定及法院見解，為您分析這個問題。 

關鍵法律爭點分析 

您問題的核心在於：當初簽署的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效？如果條款本身無效，那麼原雇主向您請求

賠償就沒有法律依據。 

適用法條 

依 勞動基準法第 9-1條規定，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四項要件，否則約定無效： 

1. 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 

2. 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 

3. 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 

4. 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且此補償不包括工作期間的薪資） 

此外，同條第 4項規定，競業禁止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2年。 

競業禁止條款有效性之要件分析 

法院在判斷競業禁止條款是否有效時，會綜合審查以下四個要件（此標準與勞動基準法第 9-1條精

神一致）： 

1.  雇主是否有值得保護的正當利益？ 

    *   例如：雇主擁有真正的營業秘密（如獨特的客戶名單、產品配方、製程技術等），且該秘密

有被離職員工洩漏或利用的風險。 

    *   **參照 92年度勞簡上字第 11號判決所述**，因其明確指出：「若雇主事實上未培訓員工，

亦無上述之商業機密，或員工根本不可能接觸雇主之商業機密時，則其要求員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

止條款，顯然欠缺必要性應屬無效」。 

2.  勞工的原職務與地位是否可能損害原雇主利益？ 

    *   如果您擔任的職位較低、不涉及核心業務、無法接觸機密資訊，那麼競業禁止約定很可能

被認為過度限制您的就業自由而無效。 

    *   **參照 99年度竹勞簡字第 16號及 101年度勞訴字第 114號判決所述**，因其揭示：「關於

沒有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處於弱勢之勞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

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可能，此時之競業禁止約定應認拘束勞工轉業自

由，乃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 

3.  競業限制的範圍（時間、地域、職業活動）是否合理？ 

    *   限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2年，且限制的地域和從事業務的範圍不能過廣，否則會被認為不

合理。 

4.  雇主有無提供「代償措施」或「合理補償」？ 

    *   這是最關鍵的要件之一。雇主必須為了您因遵守競業禁止而無法從事相關工作所蒙受的損

失，提供合理的補償。這筆補償必須是離職後另外給付的，不能只是您任職時的薪水。 

    *   **參照 103年度上字第 70號及 103年度上字第 70號判決所述**，因其詳述：「對勞工離職

後就職所加諸之限制，仍應兼顧及斟酌就勞工所受之損失是否有為適當之補償」，且「此一代償不能

僅以有無觀之，其數額亦需至少達可使員工過合理生活之程度，始可認為競業禁止約款為有效。故

補償措施不但是勞資雙方利益之衡平措施...如無代償措施者，應認競業禁止之限制已逾合理範圍，

該契約即屬無效。」 

結論與建議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92,勞簡上,11,2004021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CDV,99,竹勞簡,16,20101123,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01,勞訴,114,2012110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3,上,70,2014040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03,上,70,20140401,1


綜合以上分析，給您的明確結論是：原雇主能否向您請求賠償，完全取決於您當初簽署的競業禁止

條款是否符合上述所有法定有效要件。 

*   如果條款無效：例如，您的工作無法接觸營業秘密、雇主未提供離職後的合理補償，或是限制

的範圍過於嚴苛等，那麼該條款自始無效。您離職後前往他公司任職，原雇主依法不得向您請求賠

償。 

*   如果條款有效：您才需要進一步審視自己的新工作是否確實違反了條款中合理範圍內的規定

（例如，是否在禁止期內、是否從事被禁止的業務等）。 

給您的行動建議： 

1.  仔細審閱您簽署的契約：確認條文中是否有關於「競業禁止」的規定，並特別注意有無提及

「補償金」、「代償措施」及其給付方式。 

2.  評估自身情況：回想您在原公司的職務內容、是否曾接觸核心技術或機密客戶資訊。 

3.  如果您認為該條款可能無效，而原雇主仍向您求償，您可以主張該條款因不符合 勞動基準法第

9-1條 的強制規定而無效，作為抗辯理由。 

 

⚫ 寫訴狀 (上訴狀、答辯狀) =>上傳判決或對方書狀 PDF，並切換到「寫作模型」，推薦同時打開

「專家模式」與「只搜索高院以上」 

➢ 例：上傳七法判決 PDF，「根據附件，你是七法，請幫我寫一個上訴狀」 

 

 

【臺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上訴狀】 

上訴人即被告  七法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00000000   

地址：新北市○○區○○街 0段 00號 7樓   

法定代理人  郭榮彥   



訴訟代理人  郭雨嵐律師   

汪家倩律師   

謝祥揚律師   

潘皇維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  郭榮彥   

住○○市○○區○○路 0段 00號 0樓之 0   

訴訟代理人  郭雨嵐律師   

汪家倩律師   

謝祥揚律師   

潘皇維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  謝復雅   

住○○市○○區○○路 0段 00號 0樓之 0   

訴訟代理人  楊哲瑋律師   

許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被上訴人即原告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00000000   

地址：詳卷   

法定代理人  王雨薇   

訴訟代理人  周金城律師   

鄒志鴻律師   

為上訴人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2年度智重附民字第 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依法提起上訴

事： 

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連帶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壹億伍佰肆拾伍萬壹仟陸佰肆拾肆元本息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不得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以重製方式侵害被上訴人所有「法源法律網」之法

規沿革電磁紀錄，並應銷毀該電磁紀錄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四、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 原判決認事用法顯有違誤，應予廢棄 



一、 原判決錯誤認定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著作權： 

   依著作權法第 7條規定，編輯著作須具創作性，始受保護。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法規沿革電磁

紀錄構成編輯著作，然查該等資料僅係機械式整理政府公開資訊，缺乏原創性與創作性。參照 112

年度台上字第 837號判決所述：「上訴人無著作財產權。從而，上訴人主張○○公司侵害其商標權、

著作財產權，應與被上訴人李○○連帶負賠償之責，依商標法第 71條第 1項第 2款，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項、第 3項，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 200萬元本息，為

無理由」，強調著作權保護須以具原創性為前提。本件被上訴人之法規沿革僅為事實彙編，無從享有

著作權，原判決此部分認定顯有錯誤。 

二、 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不當： 

   原判決以被上訴人建置成本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礎，然此計算方式違反民法第 216條規定之損

害填補原則。損害賠償應以實際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而非以成本價計算。參照 101年度重附

民上字第 2號判決所述：「被上訴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書內容

包括『標題（即狀頭）、案號、當事人、代理人、案由、主文、上訴人商標權清單（即 101年 2月

29日所提書狀附表 8）、上訴人著作權內容（即上開書狀附表 9）』，以長 30公分、寬 30公分之篇

幅，登載於蘋果日報第 1版下半頁 1日」，顯示損害賠償應以實際損害為準，非單純成本計算。本

件原判決採信證人甲○○之證詞，惟該證詞誇大作業時間，且未考慮資料來源為政府公開資訊，建置

成本本應由被上訴人自行吸收，不得轉嫁於上訴人。 

三、 法定遲延利息起算日錯誤： 

   依民法第 229條第 2項規定，遲延責任自催告時起算。原判決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利

息，然本件被上訴人多次變更訴之聲明，擴張請求金額，應以最後變更訴狀送達日為準，方符公平

原則。原判決逕以第一次訴狀送達日計算，顯屬違誤。 

四、 排除侵害請求不當： 

   原判決准許被上訴人請求排除侵害僅限於法規沿革部分，然法規沿革既無著作權，此部分請求即

無理由。參照 106年度重附民上字第 3號判決所述：「倘非經刑事訴訟程序認定係依民法應負賠償

責任之人，竟對之提起附民訴訟，要難謂為合法」，強調附帶民事訴訟須以刑事犯罪事實為限。本件

刑事判決僅認定上訴人違反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2項及刑法第 359條，未認定公平交易法部分，故

排除侵害請求不應擴及法規內容及附件。 

貳、 上訴理由詳述 

一、 原判決誤認法規沿革具著作權： 

   依著作權法第 7條，編輯著作須具創作性。本件被上訴人之法規沿革僅是整理政府公開資訊，無

原創性可言。原判決引用證人證詞，但該證詞未具體說明創作性何在，僅泛稱作業流程，不足為

憑。參照 112年度台上字第 837號判決意旨，無創作性之資料不得主張著作權。 

二、 損害賠償計算違反民法規定： 

   民法第 216條規定，損害賠償以填補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原判決以建置成本計算損害，

然被上訴人未證明實際損害額，且建置成本包含多年累積之費用，與上訴人行為無直接因果關係。

參照 101年度重附民上字第 2號判決，損害賠償應以實際侵害所得利益或所受損害計算，非以成本

價推定。 

三、 利息起算日錯誤：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12,台上,837,2024071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12,台上,837,2024071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1,重附民上,2,2012040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1,重附民上,2,20120405,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6,重附民上,3,20170929,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12,台上,837,2024071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IPCM,101,重附民上,2,20120405,1


   被上訴人於訴訟中多次變更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規定，訴之變更應以變更後訴狀

送達日為準。原判決逕以第一次訴狀送達日計算利息，忽略被上訴人擴張請求之事實，顯有違誤。 

四、 排除侵害請求無依據： 

   著作權法第 84條及第 88條之 1之適用，以侵害著作權為前提。本件法規沿革無著作權，已如

前述，故排除侵害請求均無理由。原判決准許部分請求，係屬違法。 

參、 證據目錄 

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2年度智重附民字第 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書影本。 

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智訴字第 8號刑事判決書影本。 

三、 證人甲○○證詞筆錄影本。 

四、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113年軟協理字第 1130000233號函影本。 

五、 相關法規及判決先例。 

此致 

臺灣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公鑒 

中華民國 114年 7月日 

上訴人即被告  七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榮彥   

訴訟代理人  郭雨嵐律師   

汪家倩律師   

謝祥揚律師   

潘皇維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  郭榮彥   

訴訟代理人  郭雨嵐律師   

汪家倩律師   

謝祥揚律師   

潘皇維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  謝復雅   

訴訟代理人  楊哲瑋律師   

許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 使用技巧 1：這邊年份範圍可以調到近五年，AI可以找到更多近期判決書。 

 

 

⚫ 使用技巧 2：對話太長，想要換到新的對話=>prompt你可以幫我統整一下目前的對話嗎，我

要貼到下個對話 

 

⚫ 使用技巧 3：左下角的導出按鈕可以導出有司法院判決書連結的 word，可以下載編輯後，給法

律諮詢的客人參考 

 


